
湖南省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水系统

的清洗消毒能力认定等级管理办法

第一条：湖南省暖通空调制冷协会颁发的“湖南省公共场所集

中空调通风系统、水系统专业清洗消毒能力认定等级管理办法”是根

据国家关于加强行业自律建设的建议和结合国家 WS/T 396-2012《公

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以及湖南省地方标准DB43/T

1175-2019《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服务规范》的有关条例来制

定的。目的是使集中空调系统清洗机构在的经营活动中符合法律、法

规和国家与地方有关政策的要求，起到行业自律的效果。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公共场所集中空调系统、水系统的清洗消毒

机构主要是指从事各类空调通风系统、水系统专业清洗（含消毒、杀

菌）业务等经营活动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并于湖南省暖通空调制冷协

会在册登记的会员单位。

第三条：湖南省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水系统专业清洗消

毒能力认定等级，是根据会员单位所具备的各条件分甲级、乙级、丙

级三个等级。

第四条：基本条件：

一.具有与能力认定的服务规模相适应的注册资金；

二.具有相应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特种作业工种的

上岗持证情况符合相关要求；

三.具备与能力认定的经营业务和服务规模相适应的空调通风系

统、水系统专业清洗消毒实力；

四.拥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相应的场地及设施；



五.参加协会开展的工程质量安全控制活动，自觉履行施工前备

案、完工后备案、部分工程影像、图片备案及合同备案和卫生检测报

告备案的规定，接受协会的现场施工质量控制安全检查或完工抽查；

六.签署诚信承诺书，纳入协会和社会信用征信机构的信用征信

体系；

七.经营管理制度完善。

第五条：认定要求：

一.甲级：

1.注册资金 200 万元（含）以上；

2.经营场所、场地面积达 300 ㎡（含）以上；

3.能适应清洗各类空调风管的专用设备不少于 6套（含）以上；

4.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项目经理原则上不少于 6人，须持有协会

颁发的培训合格证；

5.空调清洗操作工须有市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

培训合格证，原则上不少于 10人；

6.特种作业的高处作业人员原则上不少于 3 人，须持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操作证；

7.特种作业的电工作业人员原则上不少于 3 人，须持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操作证；

8.企业主要负责人须经过安全培训，持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

发的合格证；

9.安全管理人员不少于 3 人，须持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合格证；

10.空调通风系统、水系统专业清洗消毒营业额不少于 200 万元/

年（含）以上；



11.空调通风系统、水系统专业清洗消毒面积（按展开面积计算）

不少于 8 万㎡/年（含）以上；

12.进行合同登记备案，合同备案率达到 95%；

13.接受现场质量控制检查或完工抽查不少于 3 次（含）以上；

14.签署诚信承诺书，纳入协会和社会信用征信机构的信用征信

体系；

15.安全、质量、技术、施工、文明作业保证措施、财务、人事

等方面管理制度完善。

二.乙级：

1.注册资金 100 万元（含）以上；

2.经营场所、场地面积达 150 ㎡（含）以上；

3.空调风管清洗设备不少于 3 套（含）以上；

4.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项目经理原则上不少于 3人，须持有协会

颁发的培训合格证；

5.空调清洗操作工须有市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

培训合格证，原则上不少于 10人；

6.特种作业的高处作业人员原则上不少于 2 人，须持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操作证；

7.特种作业的电工作业人员原则上不少于 2 人，须持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操作证；

8.企业主要负责人须经过安全培训，持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

发的合格证；

9.安全管理人员不少于 2 人，须持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合格证；



10.空调通风系统、水系统专业清洗消毒营业额不少于 100 万元/

年（含）以上；

11.空调通风系统、水系统专业清洗消毒面积（按展开面积计算）

不少于 4 万㎡/年（含）以上；

12.进行合同登记备案，合同备案率达到 80%；

13.接受现场质量控制检查或完工抽查不少于 1 次（含）以上；

14.签署诚信承诺书，纳入行业协会和社会信用征信机构的信用

征信体系；

15.安全、质量、技术、施工、文明作业保证措施、财务、人事

等方面管理制度完善。

三.丙级：

1.注册资金 50 万元(含)以上；

2.经营场所、场地面积达 100 ㎡(含)以上；

3.空调风管清洗设备不少于 2 套(含)以上；

4. 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项目经理原则上不少于 2人，须持有协会颁

发的培训合格证；

5. 空调清洗操作工须有市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培训

合格证；原则上不少于 5人；

6. 特种作业的高处作业人员原则上不少于 1 人，须持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颁发的操作证；

7. 特种作业的电工作业人员原则上不少于 1 人，须持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颁发的操作证；



8. 企业主要负责人须经过安全培训，持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合格证；

9. 安全管理人员不少于 1 人，须持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合

格证；

10.空调通风系统、水系统专业清洗消毒营业额不少于 50万元/年

（含）以上(新会员申请可放宽)；

11.空调通风系统、水系统专业清洗消毒面积(按展开面积计算)不少

于 1万㎡/年（含）以上(新会员申请可放宽)；

12.要求进行合同登记备案；

13.接受现场质量控制检查或完工抽查不少于 1 次（含）以上；

14.签署诚信承诺书, 纳入行业协会和社会信用征信机构的信用征信

体系;

15.安全、质量、技术、施工、文明作业保证措施、财务、人事等方

面管理制度完善

第六条：认定条件

会员单位应向湖南省暖通空调制冷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提出申

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由会员单位法人代表签字的能力认定申请表（加盖公章的原

件）；

二.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三.经营场所、场地所有权证或使用权证明文件或租赁协议（加

盖公章的复印件）；



四.空调系统清洗设备和设施的购置发票及随附的明细清单或财

务传票凭证及固定资产明细清单、财务账册中的固定资产记账凭证

（加盖公章的复印件）；自制的空调系统清洗设备须提供财务账册中

的固定资产记账凭证和相关凭证（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五.专业技术人员的项目经理和技术工人的操作人员培训合格证

（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六.高处作业、电工等相关工种的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加盖公

章的复印件）；

七.最近一年内承接空调通风系统、水系统的清洗消毒合同（须

包含报价单、工程量清单）（加盖公章的复印件）〔用于核定空调通

风系统、水系统专业清洗消毒业务的工程量和营业额〕；

八.会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管理人员的安全培训合格证（加盖公

章的复印件）；

九.企业安全、质量、技术、施工、文明作业保证措施、财务、

人事等方面的相关管理制度（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十.其他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件或资料（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第七条：申请程序

一.按照能力申请表上的内容用正楷逐项填写；

二.按能力申请告知单的要求随附应当递交的证明文件和相应资

料；

三.由协会每季度组织一次专家委员会专家 3位以上（含三位）

参与的“能力认定组”对申请的会员单位进行认定，符合申请条件后

由能力认定组填写《认定情况汇总表》按程序审批；

四.经审核批准后向申请的会员单位核发有年限的能力认定证

书，并通过协会官网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证书管理

一.能力认定证书由协会秘书处统一印制、发放、管理；

二.凡取得能力认定证书的会员单位，应该在空调通风系统、水

系统的清洗消毒合同和验收合格证书等文件上标明能力认定证书的

编号；

三.取得能力认定证书的会员单位，应先向协会缴纳会费；

四.重新申请：

对于年度审验不合格而被降低或取消能力认定的会员单位，应按

以下规定执行：

1.降低能力等级的会员单位，不得在六个月内重新申请原有能力

等级；

2.取消能力认定的会员单位，不得在一年内重新申请能力认定。

会员单位重新申请能力认定证书，应按照能力认定管理办法中的相应

等级要求执行。

第九条：年度审验：

有效期届满时进行资料审核、现场考察、综合评分审验，并结合

质量现场控制和施工前备案、完工后备案及合同备案进行：

一.按照能力认定年度审验表上的内容用正楷逐项填写；

二.按能力认定审验告知单的要求随附应当递交的证明文件和相

应资料；

三.交回有效期届满需要审验的能力认定证书原件；

四.年度审验合格的会员单位，协会将换发新的能力认定证书；

五.年度审验未获通过的会员单位：

1.按照能力认定年度审验表告知单要求的事项补充提供证明文

件和相关资料；



2.经告知后在 10个工作日内仍未能补充提供证明文件和相关资

料符合审验要求的，将在协会网站资质名录中公示“审验中”；

3.经告知后在 20个工作日内仍未能补充提供证明文件和相关资

料符合审验要求的，将在协会网站资质名录中公示“已到期”；

4.经告知后在 30个工作日内仍未能补充提供证明文件和相关资

料符合审验要求的，将在协会网站资质名录中公示“已过期”；

六.年度审验不合格的会员单位：

对于年度审验已过期的会员单位，经协会在网站资质名录中公示

后 30个工作日内仍未能提供相关资料的，将给予：

1.降低能力等级；

2.取消能力等级。

七.年度审验合格后换发新的能力认定证书的会员单位应当向协

会交纳年度审验咨询费、质量控制专项费用。

第十条：检查监督

一.协会定期或不定期对取得能力认定的会员单位进行专项审

核；

二.协会对取得能力的会员单位的经营活动进行业务管理、技术

指导与行业安全质量控制，并在能力认定证书的有效期内进行复查或

不定期抽查；

三.已取得能力认定的会员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协会将按

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条款依法、依据提请有关部门进行处

理，或按照协会的相关规定执行，对其进行内部通报批评、网上公布、

降低能力等级，直至吊销其能力：

1.因清洗质量低劣、弄虚作假、恶意低价竞争、不遵守操作规程、

违反安全规程、企业不讲诚信等，从而受到委托单位或相关部门投诉



举报，卫生行政部门执法监督发现质量问题，以及引起空调系统故障

或其他重大责任、安全事故等事件的发生；

2.年度审验不合格或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申报年度审验的；

3.擅自涂改复印、伪造能力认定证书，或转让、出借能力认定证

书给其他企业使用的；

4.不按时缴纳会费，经催缴或告知仍不履行义务的；

5.经营活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

四.会员单位被卫生行政部门执法监督时发现有关指标不符合卫

生标准的，应立即整改达标，并向协会提交书面报告；

五.会员单位的能力认定被降级不满六个月的，不得重新申请获

得原有的等级能力；

六.会员单位被吊销能力认定证书不满一年的，不得申请重新从

事空调通风系统、水系统的清洗经营活动；

七.停业、转业或歇业的会员单位，应及时退回能力认定证书，

并同时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一条：附则

本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归属于湖南省暖通空调制冷协会。




